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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该何去何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朱晓阳   卢晖临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市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

的居民区，被称作城中村，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城中村滞后于

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城中村被视为城市化绊脚石，一座座城中村被推平，

重塑成现代城市的组成部分，这是城中村唯一的宿命吗？ 
  “有根的城市” 
  朱晓阳 
  过去 30 来年中国城市化过程有两种对立的模式。一种可称为“有根城市化”；另一种则是“无

根城市化”。将“城市化”模式以二项对立区分，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增强社会科学解释的穿透

力。 
  关于“有根城市化”可以举城乡结合部为例。这些地方是由城郊农民在其村庄基础上建成的

城市街区。这种城市被称为“城中村”。这是自发的、由下而上的农民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具有

栖居性和包容性特征。就“栖居性”而言，农民的城市，即城中村是在原有的村庄格局中自然形

成，其仍然保存着村庄的肌理。村庄原有的场所，如庙宇、打谷场、客堂和水井等仍扮演着原有

的功能性角色，当然也有新的功能叠加在原来的场所上。例如打谷场变成社区内的广场或市场。

就“包容性”而言，现代化建筑往往直接建造在原有的宅基地上，形成新旧共存的一种紧凑型城

市社区。或者村民会利用国家特定时期的政策，如新农村建设，在村庄旁边建设一座全新的新村。

新村与老村比邻而居。这种城市社区内，居民往往包括原居民和外地来的打工者，具有丰富的街

道生活和混合居住特征。在这种地方，原有的社区纽带和社区生活空间在包容了城市生活元素后

得以保留。这些地方也被标签为“脏乱差”之地，并被认为不拆除，“城市”的先进性便不能突

显。实际上只要通过下水道、道路和防火等设施改善和对不安全建筑进行改善后，它们都能变成

最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区。 
  “无根城市”则是由地方政府通过“城市规划”、征地拆迁和土地招拍挂，由获得土地使用

权的开发商建成的城市新区。目前媒体上经常曝光的“鬼城”就是这种无根城市。实际上这些新

城市连“鬼”都没有。有“鬼”的地方是有人文之根的场所。一座“留守”故乡的园子被主人弃

置不用，虽然长满荒草，立着祖上的老屋，这种地方是有鬼的，或有根的地方。新城市与此相比，

连鬼都被排除了，因此这种城市化具有“筑造”和“排除”特征。“筑造”和“排除”是同一件

事的两面，“筑造”总是从假想的“白地”开始，“白地”上已经存在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建筑

或场所根本不被“看见”。城市化蔑视被规划的空间内已经存在的建筑或场所，其规划的起点是

大尺度的所谓“熟地”。那些被规划进“红线”的地区被视为“生地”。 
  很多地方城市化的路径或者是征占城市郊区的大片农地，或者将城中村完全拆平。在这些被

整理成“熟地”的土地上，由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开发商建成门禁小区、商务区或工业开发区等。

这种新城市基本是按照上个世纪流行于西方的“光明城市”或“郊区城市”的模式建设。它们占

用很多土地，具有蔓延和低密度特征。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街道生活，建成的门禁小区不具有社

区性，甚至不规划区内菜市场；分散化的业主与物业之间不合作的情况随处都是。这些都是城市

“无根性”的表现。 
  在很多地方，城市化的一个趋势是有根的城市化被消灭。城中村改造就是一例。最近几年各

地政府热衷的历史文化古城复建是另一例。当下许多人热炒的“城镇化”也很可能变成毁掉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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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无根之城的运动。 
  为什么这样说？“无根城市”其实具有典型的“现代主义”之根。它是西方城市规划史上“光

明城市”的重现，与“实现现代化”意识形态相互契合。而在当下中国，很多地方领导希望能够

通过“无根城市”模式一揽子解决许多问题。例如，通过大规模征地拆迁和土地转让，地方政府

能够获得巨额收入。建“无根城市”能够使地方的 GDP 迅速推高，能使政绩突显。无根城市建

设能高效和“正当地”重新分配土地等资源。无根城市或“光明城市”的规划都有强烈的纪念碑

效应。它能满足地方领导人和开发商要“为未来一百年中国城市打造空间”的不朽心结。 
  总而言之，要解决中国最近三十年城市化中的问题，关键不是以“城镇化”取代“城市化”，

而是要建设和改善“有根的城市”，尽量少一些“无根城市化”。（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城市的“孤岛”和“异物”？ 
  卢晖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城打工潮的形成，

中国各大城市普遍出现了城中村现象。所谓城中村，本来不过是城市周边的农村，在城市的空间

扩张过程中，它们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得以保留下来，成为被城市建成区四面包围的“孤岛”。 
  在城市政府有关城中村的报告中，最经常出现的是“脏乱差”“城市血栓”“城市牛皮癣”等

字眼，这些星星点点、散布于城区中的城中村，似乎成了与现代都市格格不入的“异物”，成了

建设“世界城市”“国际化大都市”道路上的绊脚石。在这种思路指导下，近年来，一些城中村

改造计划纷纷出台。 
  客观地说，城中村在建筑安全、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各种问题和隐患。城

中村本来不过是数量有限的本地村民的生活空间，一下子涌进来数倍甚至十数倍的外来人口，基

础设施脆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空间缺乏规划等问题马上暴露出来。加上村民和租户都缺少长

远的预期，社区认同感难以形成，进一步消解了社区通过合作方式自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首先，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城中村已经成为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居住的地方，承担着为农

民工提供事实上的廉租房的社会功能，任何针对城中村的改造，都不能无视城中村这一功能，否

则，我们可能解决了城中村的所谓“脏乱差”问题，却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和生活

困难。 
  其次，在多年的城中村居住生活经历中，农民工沿着亲缘、乡缘和邻居等线索编织了比较紧

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相比于中产阶级的商品房小区，人们很容易在城中村发现更频繁

的人际交往和更浓厚的人情味，以及略显杂乱但更生机勃勃的街区生活。对于缺乏制度保障和支

持的农民工来说，这是他们落脚城市并谋求发展的弥足珍贵的社会资本，同时也为他们在陌生的

城市逐渐建立新的行为规范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城中村治安管理未完全纳入城市体制，加上人口

的过度集聚，城中村治安状况不好并不难理解，但是拆平重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相

反，它只不过是将治安问题转移到整个城市。更为危险的是，城中村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农民工居

住空间的消失，而且意味着他们艰苦积累起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遭到破坏，帮助他们渡

过生活难关的社会资本严重流失，建立行为规范的可能性进一步消解。 
  再次，就城中村与城市的关系而言，不应将城中村看作是城市更新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消除的

“非城市”部分。摩天大楼、宽阔马路、绿荫草地、门禁小区等不是构成城市的全部，在很大程

度上，它们不过是我们对“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的一厢情愿的想象，既不完全符合“世界”

和“国际”的现实，也不符合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事实上，在巴黎、东京、香港这样的国际大

都市，很容易就在繁华的商业区和高档社区附近发现与深圳城中村类似的街区，仅容人通过的弄

堂，几乎没有楼间距的“握手楼”，建筑格局与深圳城中村没有本质区别，但由于有较好的管理

和公共服务，它们的环境和卫生状况良好。它们的存在，为城市中特定的人群提供了便利、舒适

和低成本的生活空间，也丰富了城市的面貌，增加了城市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观察，就能够发

现城中村的价值，从而为城市更新和发展提供别样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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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村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不能只采取“拆平重建”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城中村的改造，不

应以消灭城中村空间为目标，而应该在尊重现状的基础上，逐渐解决城中村中的环境、卫生和安

全问题，更好地增强它作为外来人口居住生活空间的功能。为此，需要在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投入方面做文章；针对存在严重建筑安全和公共安全隐患的房屋，需要作局部性的拆除和规划

调整；从长期的社区发展着眼，还需要在土地产权和使用权方面做出更多制度创新的探索。（作

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